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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自来水〔2023〕167 号

广州自来水公司关于修订公司无人值守
调节泵站技术规范的通知

各部室，各水厂、加压站管理所、西江原水管理所、计量中心（水

表厂）：

为进一步规范加压站管理所管辖无人值守调节泵站的技术

设计、改造，保障无人值守调节泵站安全、可靠运行，根据国家

和地方行业标准的相关技术规范，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无人

值守调节泵站技术规范》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本技术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广州自来水公司关于印

发公司无人值守调节泵站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穗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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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35 号）同步废止。实施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至总

工室。

特此通知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9 日

（联系人：麦永晖，联系电话：8715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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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无人值守调节泵站
技术规范（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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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1.1.1 为提高公司加压站智能化运行管理水平，减少运维成

本，保障供水安全，为无人值守调节泵站的设计、改造提供技术

路线，基于已完成的无人值守加压站改造建设的经验成果，制定

本技术规范。

1.2 适用范围

1.2.1 本规范适用于公司加压站管理所管辖调节泵站的新

建、扩建和改造工程的设计。

1.2.2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的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2.3 加压站管理所管辖的管网末端泵站和各子公司调节

泵站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1.3 编制内容

1.3.1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技术规范包括总则、规范性引用文

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泵站规定，智能自控系统，网络通

信系统，调节泵站分级要求，验收、维护，附则等。

1.3.2 附录从自控系统的监控内容、安防系统的监控内容详

细介绍相关建设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 4 -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3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所设计防火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 50062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T 37546 《无人值守变电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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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328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

技术规范》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CJJ 58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DB4401/T 105.8 《单位内部安全防范要求 第 8 部分：公共

供水单位》

3 术语与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

调节泵站内不需要人员值班，泵组工况切换、供水压力、供

水水量调整由相应的远程调度运行中心或本地系统发出指令并

按程序自动执行；运维人员定期到泵站巡视。

3.2 待命值班

在生产需要或设备异常时，指定的运维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

到达生产现场进行处置作业。

3.3 调节泵站

在供水管网系统中，用于调节管网水压力功能的设施单元。

根据加压形式不同分为直抽、库抽、直抽库抽兼具三种类型的调

节泵站。

3.4 智能仪表

配置微型处理器，具有显示报警、故障自诊断、通讯及数据

处理等功能的仪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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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筑信息模型（BIM）

BIM 技术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建造、管理的数据化工具，

通过参数模型整合工程项目的相关信息，在项目策划、运行和维

护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进行共享和传递。供水项目借助 BIM 技

术，可提升设计效率，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提高后期运维质量。

3.6 边缘计算服务器

实现复杂边缘数据处理，由单台或多台服务器（计算、网络

通信、存储、虚拟化架构管理等）组成。

3.7 物联网终端

具有微处理器、存储器、固件和通讯模块的感知设备和执行

设备。

4 基本规定

4.1 设计原则

4.1.1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工艺、建（构）筑物、电气、自动

化仪表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设计规范、标准的要求，并满足无人值

守泵站的需求。

4.1.2 无人值守系统建设应具备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

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4.1.3 泵站生产现场应具备完善的生产安全措施和标识，站

内非生产区域应与生产区域可靠隔离。

4.1.4 新建或改造泵站时，应充分考虑与现有加压站管理所

管理平台的操作一致性、软件兼容性、数据统一性、功能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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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一致性，应能完全兼容接入现有平台。

4.1.5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应配置完备的自动化监控系统，具

有远程监视与控制功能。在远程监控故障时，泵站自控系统应能

实现对本站生产设备的安全运行。

4.1.6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设备技术状态良好，运行应安全、

可靠。

4.1.7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应有完备、可靠的安全技术措施。

4.1.8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应有恢复有人值守的条件，设有必

要的生活设施。

4.2 调节泵站等级划分

调节泵站等级根据对区域供水影响程度、电机电压等级进行

划分，并符合下表的指标规定，共分三个等级。

泵站等级 供水影响程度 分级指标 技术配置级别

一级 对区域供水有较大影响

供水规模 15 万 m
3
/日以

上，或主水泵电机电压

为 6/10KV

一级

二级 对区域供水有一般影响
供水规模6万—15万m

3
/

日
二级或二级以上

三级 对区域供水有较小影响
供水规模 1万—6万 m

3
/

日
三级或三级以上

供水规模：新建泵站以设计供水规模划分，旧站改造以过去

一年日均供水量划分。

5 泵站规定

5.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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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泵站的布置应满足设备的安装、运行、维护和检修的

要求。

5.1.2 泵站应有可靠的排水防汛设施。

5.1.3 泵站户外阀门井、流量计井应有防水浸或排水设施。

5.1.4 泵站应有消除水锤危害的措施。

5.1.5 泵房应根据环境条件采取降声、消声或隔声措施。

5.2 设备要求

5.2.1 泵组出口或出水总管应配置止回阀。

5.2.2 泵站进水总管、出水总管、超越管、清水池进水管应

设置电动阀门。

5.2.3 库抽调节泵站的清水池进水管电动阀开度应可控，自

控系统应具有根据清水池进水管压力或清水池恒液位调节进水

功能。

5.2.4 库抽调节泵站的清水池进水管宜同时配置机械浮球

阀。

5.2.5 泵站的切换阀门应设置电动阀门。

5.2.6 泵房的排水设备应冗余配置。

5.2.7 泵组宜根据运行工况需求配置变频调速装置。

5.2.8 泵组应配置完善、可靠的电气和非电气量保护。

5.2.9 卧式泵组应配置泵顶排气电磁阀。

5.2.10 泵组现场控制柜/箱应设置独立的硬布线紧急停机

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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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库抽调节泵站必要时应设置消毒加药系统。

5.2.11.1 加药系统应能实现自动控制，应配置适当的水质

在线监测仪表，能根据泵站进、出水流量比例以及进、出水余氯

值自动调节控制加药量。

5.2.11.2 宜采用次氯酸钠消毒方式。

5.2.11.3 次氯酸钠投加系统应符合公司安全部门《次氯酸

钠使用安全与管理工作要点》相关要求。

5.2.12 配电室、变频器室、控制室等宜采用空调控制室内

温湿度。

5.2.13 泵站照明应按需求对设定的场景模式进行自动切

换。

5.2.14 户外照明宜采用自动节能控制，户内通道照明宜设

感应控制。

5.2.15 室外采集信号和控制信号应有防雷措施、信号屏蔽

和抗干扰措施。

5.3 物联层要求

5.3.1 泵站进水管、出水管及泵组进出水处应配置压力变送

器。

5.3.2 泵站应配置流量计，安装应符合《广州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流量类计量器具安装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应满足流量计安

装直管段长度的要求。

5.3.2.1 直抽泵站出水总管处应配置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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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库抽泵站进水总管、出水总管处应配置流量计。

5.3.2.3 直抽库抽兼具泵站直抽进水总管、清水池进水总

管、出水总管处应配置流量计。

5.3.2.4 流量计应具有总线通讯接口；安装在泵站围墙外的

流量计，其信号应可分路接入泵站自控系统和远传通讯终端。

5.3.3 清水池应同时配置机械式液位计和电子式液位计，自

控系统应具有清水池液位调节功能。

5.3.4 泵组应配置红外热成像监测，温度异常时自控系统应

能根据设定值报警或动作停机。

5.3.5 泵组电机功率在 300kW 及以上应设置轴承及绕组温

升和过高保护。

5.3.6 泵房应配置温湿度传感器，宜与通风系统联动。

5.3.7 泵房应配置水浸传感器。

5.3.8 配电系统应配置智能仪表，各类仪表应采用相同总线

通讯接口和协议。

5.3.9 生产和非生产用电应分开计量，机组应单独配置智能

计量电表。

5.3.10 配电系统应设置测温传感器，应包括但不限于变压

器，主受柜、母联柜、机组柜的母排。

5.3.11 泵站宜配置浊度仪、余氯仪。

5.3.12 泵站宜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加强对设备运行的在线

监测。



- 11 -

5.4 供电系统要求

5.4.1 供配电设备应具备远程监控功能。

5.4.2 供配电系统实施远程操作时，应具有硬件和软件的联

锁保护；供配电系统设备应能够提供完整的基本操作保护和联

锁，拒绝不满足基本操作保护和联锁条件的远程操作。

5.4.3 应具有视频智能联动功能，对主设备倒闸操作、事故

报警的结果，以及辅助设置出现报警或控制时，应可联动打开相

应的视频画面、切换预置位进行视频复核，宜同时进行图像智能

分析结果辅助判断。

5.4.4 泵站内重要负荷的供电电源应冗余配置。

5.4.5 泵站内应急照明、重要阀门供电应配置应急电源。

5.4.6 供电电源和应急电源配置应符合 GB/T 29328 相关要

求。

5.4.7 应参照《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无人值守变电站监控

系统技术指引》要求。

5.5 安防系统要求

5.5.1 泵站的实体防范和电子防范应符合 DB4401/T 105.8

相关要求。

5.5.2 泵站电子防范系统应包括不限于视频监控系统、入侵

和紧急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公共广播系统等。

5.5.3 视频监控系统所有视频信息应能通过网络与远程调

度运行中心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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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泵站主要出入口、围墙和重要生产部位应设置视频监

控。

5.5.5 生产监视的摄像头宜具有远程调焦、旋转等功能。

5.5.6 视频监控图像应与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实现联动，报

警信息与图像联动响应时间不大于 4 秒。

5.5.7 视频监控设备宜具备智能识别功能。

5.5.8 泵站内主要出入口应设门禁系统。

5.5.8.1 系统应具备分级授权功能。

5.5.8.2 系统信息应能通过网络与远程调度运行中心共享，

应能远程设置参数。

5.5.8.3 系统必须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

5.5.8.4 宜采用人脸门禁一体机。

5.5.9 电子防范系统应配置备用电源。

5.5.10 消防设施、器材的配置和维护应符合消防管理规定。

5.5.11 泵房、控制室、设备室、安全通道应设置防盗防火

安全门。

5.5.12 设有变电站的泵站，控制室、变配电室等重要区域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能将区域报警信息送本地监控系统

及远程调度运行中心，并能声光报警。

6 智能自控系统

6.1 基本要求

6.1.1 泵站监控方式应有本地监控和远程调度运行中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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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两种模式。

6.1.2 泵站系统应能接收远程调度运行中心下达调度指令，

按预设运行模式实现对泵站设备的控制。

6.1.3 自控系统应采用工业级设备。

6.1.4 在网络或边缘计算层失效时，泵组、阀门、加药系统

应能保持原有状态，PLC 控制柜（箱）应能按预设模式独立承担

设备的监控功能。

6.1.5 泵站管网关键阀门，宜采用 PLC 和硬布线回路并行方

式进行控制。

6.1.6 泵站控制室应配置工作站、服务器，网络通信设备和

不间断电源。

6.1.7 自控系统应采用 UPS 后备电源，供电持续时间不宜少

于 2 小时；UPS 应采用在线式，具有自动旁路功能。

6.1.8 自控系统在电源恢复时应能自动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无需人为干预。

6.1.9 PLC 控制柜（箱）应配置监控显示屏，应能实现相关

设备的就地控制，以及设备状态、报警显示。

6.1.10 泵站生产运行数据，应能按要求采用安全加密协议

接入公司物联网。

6.1.11 泵站宜配置时间同步系统，能接收北斗授时信号或

通过网络接收上一级时间同步系统的基准信号，实现时间同步；

为全站自控系统、安防系统和供配电系统提供对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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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自控系统的监控内容参见附录A。

6.2 自控系统功能要求

6.2.1 自控系统应能根据调度指令或预设模式，对设备进行

监控；应具备对单台设备进行控制和对多台设备联锁控制、自动

控制与手动控制等多种控制方式，并应能对误操作进行防护。

6.2.2 泵组、加药控制系统应分为维修模式、就地手动、远

程控制、全自动控制四种控制模式。

6.2.2.1 维修模式优先级最高，维修模式下 PLC 应不做任何

输出。

6.2.2.2 就地级控制优先级次之，当设备控制选择“就地”

操作，自控系统只对现场设备进行监视；发生远程控制操作时，

系统应拒绝执行控制指令，并应有误操作提示。

6.2.2.3 选择“远程”操作，可分步控制独立的设备，直控

指令仅在边缘计算层失效或经多端验证后临时启用。

6.2.2.4 当设备控制选择“全自动”操作，系统按边缘计算

服务器指令或预设模式对设备进行监控。正在运行的设备发生故

障，系统应可自动启动备用设备，并发出报警信号。

6.2.3 系统应能根据边缘计算服务器指令或预设模式实现

泵组开停，过程无需人为干预。应能显示顺序控制流程信息，过

程受阻时应有报警功能，并使泵组回到停机状态。

6.2.4 系统应能根据设定的出口压力，自动控制泵组并调节

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和智能调压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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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泵组应根据出站压力和流量建立闭环全自动控制，实

现泵站恒压供水，正常工况下出站压力可由自控系统预设运行模

式或边缘计算智能算法给定。

6.2.6 系统采用的通信协议，通信地址码和网络传输规约应

符合公司相关要求。

6.2.7 系统应具备软件和硬件在线自诊断功能，异常时自动

报警。

6.2.8 冗余配置的设备，当主设备故障时，系统应能自动切

换到备用设备。

6.2.9 系统人机界面应能实时显示泵站设备运行状态、控制

信息、故障报警信号等，且状态、控制和报警信息应按性质和等

级设置不同显示颜色。

6.2.10 系统应具有运行数据存储、延期传输的功能。

6.2.11 系统人机界面应能自动识别、闭锁误操作并报警。

6.2.12 系统应具备操作权限管理功能，操作控制应有完整

记录，包括操作人、操作对象、操作内容、操作时间、操作结果

等。

6.3 智能化功能要求

6.3.1 应配置边缘计算服务器，应符合公司云—边—端模型

部署要求。

6.3.2 边缘计算服务器应符合公司相关规定。

6.3.3 控制层设备应满足基于边缘计算技术控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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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泵站宜采用 BIM 技术应用。

6.3.5 宜采用视频分析技术，实现烟感、水浸等监测报警，

实现区域警戒、人脸识别等安防预警。

6.4 系统技术指标

6.4.1 系统的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6.4.1.1 综合遥测误差不应大于士 1.0%。

6.4.1.2 越死区传送最小整定值为 0.5%额定值。

6.4.1.3 控制操作正确率 100%。

6.4.2 系统的实时性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6.4.2.1 执行预定操作（从边缘层下发控制指令到 PLC）实

时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3 秒。

6.4.2.2 其他控制算法（不涉及即时操作的）响应时间不应

大于 60 秒。

6.4.3 控制设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不应小于 100000

小时。

6.4.4 冗余系统或设备切换时间不应大于 5 秒。

7 网络通信系统

7.1 网络结构

7.1.1 通讯网络应采用安全可靠、结构简单、易于维护的网

络结构。

7.1.2 泵站控制系统、安防系统的网络布线应独立部署，应

部署隔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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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通信配置要求能支撑泵站的自控、配电、安防、管理

等系统对通信系统的需求。

7.1.4 泵站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等级应按不低于第二级进行

设计。

7.1.5 需联合调度的大型泵站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等级应按

第三级进行设计。

7.2 外部通信

7.2.1 泵站网络不连接互联网。

7.2.2 泵站应采用安全隔离网关与站内边缘计算服务器、自

控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并由安全隔离网关通过加密传输协议接入

远程管理平台和公司云平台。

7.2.3 泵站与远程调度运行中心的数据通道应冗余配置，连

接宽带应满足生产数据和视频数据传输的需求，宜采用带宽不低

于 50M 的互联网企业专线。

7.2.4 泵站与远程调度运行中心的连接，应采用防火墙等网

络安全措施进行隔离，宜采取加密措施进行数据传输加密。

7.3 安全防护

7.3.1 上位监控系统应配置安全防护软件，对工业主机进行

病毒防护以及 USB 接口进行管控，对不允许的外设进行禁用。

7.3.2 应采用白名单机制，禁止非白名单内的软件运行。

8 调节泵站分级要求

8.1 三级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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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应符合本规范第 5、6、7 各项的要求。

8.2 二级配置要求

8.2.1 应在符合三级配置要求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要

求。

8.2.2 属于 24 小时供水的泵站应设置双回路电源供电，在

单段母线失电情况下应能实现自动切换，任一回路电源应能担负

泵站全部负荷。

8.2.3 泵站主控 PLC 柜，PLC 应支持硬冗余配置、热插拔。

8.2.4 泵组联轴端、自由端轴承处应设置振动检测传感器。

8.2.4.1 振动监测与分析系统应可通过振动、温度等指标进

行大数据分析，实现对泵组健康状态智能预判、事故预警及诊断。

8.2.4.2 振动或温度异常时，自控系统应能根据设定值报警

或动作停机。

8.2.5 泵站应配置时间同步系统。

8.3 一级配置要求

8.3.1 应在符合二级配置要求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以下要

求。

8.3.2 双回路电源供电的泵站直流系统应冗余配置。

8.3.2.1 直流系统应分段运行，交叉冗余配电。

8.3.2.2 当泵站内全停电时，蓄电池应能保证控制设备正常

工作不少于 2 小时。

8.3.3 泵组、变配电系统应设置独立现场控制柜/箱，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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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柜与现场控制柜/箱之间宜采用环形网络结构。

8.3.4 主控 PLC 应支持冗余热备，发生故障时生产 PLC 和备

用 PLC 之间能无缝切换。

8.3.5 主控 PLC 柜宜配置 CPU 模块、电源模块和通讯模块冗

余。

8.3.6 应冗余配置关键工艺段的表计，当冗余配置的两个表

计读数相差 2%以上时应报警提示。

8.3.7 宜冗余配置工作站、边缘计算服务器、数据服务器、

网络通信设备和不间断电源。

8.3.8 冗余配置的工作站、服务器和网络通信设备应由不同

的不间断电源供电。

8.4 其他配置要求

8.4.1 供水规模小于 1 万 m
3
/日的管网末端泵站，可在参考

三级配置要求的基础上适度简化。

9 验收、维护

9.1 验收

9.1.1 调节泵站构筑物、设备安装、安防及消防工程质量验

收应符合国家规定的验收项目及程序要求。

9.1.2 泵站监控系统的所有监测（包括设备状态监测、运行

参数检测）和控制（包括设备的远程控制、边缘层控制、连锁控

制、顺序逻辑控制、闭环调节控制、异常保护控制等）功能应完

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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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维护

9.2.1 泵站设备设施应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定期进行设备

的检测、维护、保养。设备出现故障后，应及时修复。

9.2.2 加压站管理所应完善各种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10 附则

10.1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

司无人值守调节泵站技术规范（试行）》（穗自来水〔2020〕135

号）同步废止。

10.2 本规范由总工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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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自控系统的监控内容
调节泵站自控系统的主要监控内容见表 A：

序号 位置 设备 监控内容

1

泵房

泵组

泵组及配套变频设备的运行状态，故障信号，电流、电

压、频率、功率、电度等电气参数；配套阀门、进出水

电控阀的运行状态，故障信号；泵组的温度、振动、转

速、前后压力等

2 仪器仪表 进水管、出水管流量、压力，余氯、浊度

3 附属设施
坑底泵、真空泵、通风风机运行状态和故障信号；泵房

照明、温度、湿度

4

变配

电室

变压器

变压器运行状态，故障信号，电流、电压、功率、功率

因数、电度、温度等电气参数；变压器配套开关、隔离

开关散热风扇运行状态

5 配电柜
高低压柜的开关状态，故障信号，电流、电压、功率、

功率因数、电度等电气参数，绝缘、谐波、温度等

6 直流系统
直流系统的运行状态，故障信号，电流、电压等电气参

数，绝缘

7 应急电源 运行状态，故障信号，电流、电压等

8 室内 通风风机运行状态和故障信号，室内照明、温度、湿度

9

加药室

加药泵
加药泵及配套变频设备的运行状态，故障信号，运行频

率、流量

10
储液罐

（池）
液位

11 加药管道 管道上阀门的开关状态，故障信号

12 清水池 液位

13
泵站

管道

进水总管阀、出水总管阀、直抽库抽切换阀的开关状态，

阀门开度，故障信号；阀门井、流量计井排水泵运行状

态，故障信号

14 道路 照明

15 控制室 室内

服务器、网络通讯设备、不间断电源的的运行状态，故

障信号；空调运行状态，故障信号；室内照明、温度、

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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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无人值守调节泵站安防系统的监控内容
调节泵站安防系统的主要监控内容见表 B：

序号 位置 监控内容 系统类型

1

泵站

泵站大门 视频监控系统

2 站内主干道路及围墙四周 视频监控系统

3

变配电室

变压器 视频监控系统

4 高压配电柜、直流屏 视频监控系统

5 低压配电柜 视频监控系统

6 加药室 加药设备 视频监控系统

7 清水池 清水池池面，进人孔 视频监控系统

8 泵房 泵组、坑底泵 视频监控系统

9 发电机房 发电机 视频监控系统

10 控制室 控制室 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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